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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张海英

记者从张家界永定区委宣
传部了解到，5月12日，一名女翼
装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因偏离
计划路线导致失联。18日上午，失
联女翼装飞行员遗体被找到，失
联者降落伞未打开。

女翼装飞行员失联的消息
最近牵动着不少人的神经。这不
仅是因为该女生从事的是高难
度的极限运动，更因为该事件涉
及一个宝贵的生命。尽管当地政
府、消防队、救援队、摄制组、景
区工作人员以及熟悉地形的当

地村民第一时间开展联合搜救，
但结局令人遗憾。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各
方面准备不足是引发这起悲剧
的主要原因。翼装飞行是一种极
限运动，这种运动的风险性本来
就高于一般运动，如果在准备不
足的情况下“贸然一跃”，危险性
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来说，女
翼装飞行员的意外离世，是对所
有 从 事 极 限 运 动 的 人 的 警
示——— 无论任何运动，安全都是
第一位的，如果为了挑战极限而
忽视安全，这种挑战本身就失去
了意义。

尽管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
但是极限运动中所暴露出的安
全问题却仍未引起足够重视。梳
理相关报道可知，仅国内近年来
就发生多起类似事件。比如，在
2017年11月，被称为“中国高空极
限运动第一人”的吴永宁，在攀
爬长沙华远国际中心时失手坠
亡。再如在今年5月1日，3名潜水
爱好者到南宁市武鸣区仙湖镇
三冬村一水潭潜水，清点人数时
发现其中一人溺水失联，这名失
联人员最终死亡。

悲剧的发生，没有人愿意看
到。参与者用自己的生命，向极

限运动爱好者诉说了安全的重
要性，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各种
极限运动圈内，这场“安全课”并
没有受到重视，每个挑战者都把
自己当成“幸运儿”，认为危险只
存在于新闻中，殊不知，只有那
些有风险意识、有丰富经验、有
充分准备的极限运动员才是真
正幸运的人。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
喜欢的运动，包括各种极限运
动。但忽视安全的极限运动，不
仅是个人悲剧、家庭悲剧，也让
社会付出不少成本，比如说出事
后搜救就付出不少人力物力成

本。所以，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从事极限运动，值得我们思
考。

显然，不仅极限运动人员要
有很强的安全意识，而且活动的
参与者、组织者也要有周密的安
全保障方案。另外，极限运动因
为涉及范围广，目前缺乏明确的
监管部门和制度规范。希望这起
悲剧，能促使有关各方加强对极
限运动的安全保障管理，不再让

“生命警示”一再重演。

葛公民论坛

一盔难求，电动车治理应该更从容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这几天，头盔突然成了抢手
货。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纷纷涌
进线上线下的各种店铺，赶在月
底之前买到一款头盔。一时间，一
盔难求！即便头盔的售价一涨再
涨，不少店铺还是卖断了货。

一盔难求的背后，虽不乏安
全意识的觉醒，但更多的则是对
交管处罚的规避。4月21日，公安
部交管局曾发布通知，自6月1日
起，将在全国开展“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行动期间，公安交管
部门将加强执法管理，依法查纠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

佩戴安全头盔以及汽车驾乘人员
不使用安全带行为。眼看着，行动
就要开始了，任何一个不愿被“查
纠”的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都不
会无动于衷。更何况，从一些地方
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来看，电动
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戴头盔会受到
处罚。就在几天前，江苏、浙江分
别颁布了本省的电动自行车管理
条例，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骑乘
人员佩戴头盔，否则将处以警告
或最高50元罚款。

其实，对绝大多数电动车骑乘
者而言，赶在月底之前抢购头盔很
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误判”。公安部
关于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

动的通知中，虽对正式启动时间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对“查纠”的具
体方式并没有明文规定——— 是否
处罚、怎样处罚，最终决定权掌握
在地方手中。而从各地的“反应”来
看，除了个别省市出台政策法规，
对不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乘人
员予以处罚之外，大多数地区尚未
有针对性地推出政策法规，对骑乘
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给出一个明
确的“说法”。在江浙两省出台的地
方法规中，虽明确对骑乘电动自行
车不戴头盔的行为予以处罚，但法
规正式实施时间也是在“一盔一
带”安全守护行动启动一个月之
后。为规避处罚而不无恐慌地抢购

头盔并无必要。
对交管部门而言，一盔难求状

况的突现不失为一次提醒。电动
自行车保有量的剧增，为城市交
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交通管理
必须尽快跟上。据公安部交管局
的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
人员死亡事故中，约80%为颅脑
损伤致死。有关研究表明，正确佩
戴安全头盔、规范使用安全带能
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
至70%。从这个角度看，电动自行
车骑乘人员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早
已是交通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可
也应看到，轻便、低成本的电动车
早已成为相当一部分普通市民的

出行甚至是谋生工具，相关治理应
该循序渐进，更加从容。

要想让电动车骑乘人员戴
好头盔，至少还得从如下两个方
面用力。一方面，各地尽快出台
相关交管细则，提前公布并设置
一个适当的过渡期。这不仅能更
好地达成电动车骑乘人员的知
情权，也给他们置办头盔留出足
够的时间。另一方面，相关部门
尽快为电动自行车头盔制定国
家标准。作为非机动车，电动自
行车有着25公里的时速限制，在
头盔要求上应该跟作为机动车
的摩托车有所不同。标准明确
了，大家心里才能有个谱。

轻便、低成本的电动车早已成为相当一部分普通市民出行甚至谋生的工
具，相关治理政策应该循序渐进，更加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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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装飞行女生之死”用生命警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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